
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 2022年度黔东南州建设

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

各市（州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贵安新区城乡建设局，省建设工

程质量检测协会，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质量工作的决策部署，落实

2022 年度国家对省级政府质量工作考核要求，根据《贵州省安

全生产“打非治违”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及《贵州省深入开展质

量提升 加快推进质量强省 2022 年重点工作任务》《省住房城乡

建设厅关于开展 2022 年度房屋市政工程质量督导专项检查工作

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，在企业自查自纠和各市（州、新区）专项

检查的基础上，我厅第五检查组于 2022 年 10 月 10 日至 12 日对

黔东南州开展了 2022 年度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专项检查，现将检

查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此次检查采取抽查暗查及建筑工地倒查的方式，结合《贵州

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检查手册》，重点检查检测机构是否存

在伪造工程质量检测报告、出具虚假检测报告和不实报告，是否

按照国家规范标准和有关政策法规规定进行检测，检测行为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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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等内容，共抽查 4 家检测机构，分别是黔东南博西工程质量

检测有限公司、黄平县建设工程检测试验有限公司、贵州兴凯工

程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、贵州鑫广鸿建设质量检测有限公司。

从检查的情况来看，本次抽查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总体上能

够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检测标准开展检测，个别机构在资质

和人员管理、检测能力、执行国家规范标准和有关政策法规规定、

设施环境条件、仪器设备管理、样品管理、档案资料管理方面较

为规范；一些机构在内部质量管理、检测数据的追溯、检测人员

能力等方面还存在差距。检查组现场发现问题隐患 18 条，下发

了《贵州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监督检查情况通知单》4

份，并责成当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督促整改到位，对问题严

重的按权限实施行政处罚或移交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。

二、共性问题

（一）工程质量检测行为方面存在的问题

一是数据虚假和数据不实问题。部分机构存在检测数据无法

追溯、涉嫌伪造检测数据、出具虚假检测报告行为；一些机构不

遵照执行国家有关检验检测数据强制规定溯源的要求，无设备运

行记录、无标准物质领用记录，存在原始记录不能复现试验过程，

记录无法追溯而出具检测报告等问题。如水泥检测报告中有胶砂

流动度数据，但在原始记录中无任何记录信息。

二是原始记录问题。检测机构不同程度的存在原始记录不规

范、信息不全、部分原始记录无法追溯等问题，其中较为突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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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：混凝土抗渗试验，原始记录无渗水试件情况描述，而报告中

有一个试件渗水；同条件养护混凝土试件抗压强度试验，未按照

规范要求进行评定；水泥检测报告原始记录中字迹潦草且有涂改。

三是能力问题。部分机构检测能力存在较大差距，主要是管

理体系没有正常运行，从管理层到公司主要检测人员对管理体系

不熟悉，检测人员对试验操作及标准规范不熟，理解不到位；未

按要求制定人员监督、人员培训计划；检测资质中缺检测参数，

不满足资质认定的规定。

四是管理及场所问题。部分机构档案管理不符合要求，现场

检查时档案调取不及时，造成记录、报告等查询困难；无标准物

质台账及领用记录，对标准物质的管理缺失；水泥成型室、水泥

标准养护箱无温湿度记录；没有按照标准规定，对有环境条件要

求的设备随意布置，导致试验区域温湿度不符合要求，并相互产

生干扰，如节能防水检测室布置有3台干燥箱，力学室放置管材

落锤冲击试验机等问题。

（二）工程质量检测行业监管方面存在的问题。一是部分区

（县、市）对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监管工作不均衡、不全面，仅从

机构资质、人员、设备等方面进行监管，而对原始记录、标准方

法、样品管理等方面监管不足，缺少对机构日常质量管控体系的

有效监管，特别是合同监管方面，未严格贯彻落实建设单位工程

质量首要责任制度。二是部分县（区、市）反映质量监管力量不

足，人手少、任务重，且一些质量监管人员对检测行业的法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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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和标准规范熟悉不够，致使不能快速发现检测机构存在的问

题，并及时予以纠正。三是工程质量检测信息化监管程度不高，

部分市州虽已将辖区内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纳入信息平台进行

监管，但纳入的检测机构信息不充分、不全面，还难以实现对工

程质量检测机构的全流程、全环节监管，信息化监管能力需进一

步提升。

三、典型案例

机构名称：黄平县建设工程检测试验有限公司

机构地址：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新州舞源路

（三角田）

法定代表人：黄天文

主要问题：

1．水泥项目检测资质中缺“比表面积”参数；

2．水泥成型室、水泥标准养护箱无温湿度记录；

3．无标准物质、化学试剂台账及出、入库记录；

4．未提供 2022 年人员监督计划、记录；未提供 2022 标准

查新记录；2022 年人员培训计划中内部培训目标不明确，不具

有可操作性，无具体培训内容、时间和受培人员；

5．与“黄平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”签订合同，检

测项目明确资质证书范围内的见证试验，但未明确检测数量，以

工程总造价包干核算；

6．现场发现已收样的混凝土抗渗试件样品未放置在待检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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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；

7．报告编号 20221780100100014 和 20221780100100004 中无

胶砂流动度试验记录，报告中有数据，原始记录字迹潦草有涂改；

8．两台混凝土抗渗仪无设备运行记录；无标准砂领用记录，

2022 年至今出具水泥检测报告 60 份，不能追溯标准砂的使用情

况；无亚甲蓝试剂配制记录；

9．报告编号 20211780101100033 混凝土抗渗试验，原始记

录无渗水试件情况描述，报告中有一个试件渗水；报告编

号 20221780100901753和 20221780100901754同条件养护混凝土

试件抗压强度试验，未按照规范要求进行评定。

四、处理意见

（一）强化违规处罚惩戒。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黄平县建设工

程检测试验有限公司涉嫌违规问题，请黔东南州住房城乡建设行

政主管部门按权限实施行政处罚或移交有关部门处理，对严重不

履职履责的责任机构和责任人依法依规进行处罚，并及时将处罚

情况向社会公开，进一步规范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市场秩序。

（二）加强问题督促整改。请黔东南州住房城乡建设局高度

重视，认真对照检查组现场下发的《贵州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

构检查情况通知单》（见附件），针对发现的问题，逐一跟踪督促

整改到位，并将整改情况及处罚情况于 2022 年 11 月 20 日前报

送省厅。

五、下一步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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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强化日常质量监管。各地要加强对检测机构检测行为

的日常质量监管，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进一步压实

属地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。要充分运用大

数据、云计算等信息化手段，加强工程质量检测数字化建设，提

升工程质量检测行业信息化监管水平。同时，要进一步加强质量

监管力量，在监管机构力量薄弱的县（区、市），鼓励通过政府

购买第三方服务等方式，多渠道、多层次扩充质量监管队伍，确

保对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全覆盖监管。

（二）加大违法违规处置。各地要以此次省级抽查为契机，

持续深入开展工程质量专项治理，加大对在建项目现场质量检测

报告抽查检查频次，严厉打击出具虚假报告、不实报告等违法行

为。特别是对检查发现问题不进行整改，相同问题屡次发生，检

测行为不规范导致严重影响检测结果等性质较恶劣的行为，应联

合市场监管部门或移送相关部门依法进行处罚，并将处罚结果及

时向社会公开，进一步规范我省工程质量检测市场秩序。

（三）提升行业自律水平。各地行业协会要通过积极组织企

业自查自纠、专家动态抽查、制定相关行业标准等，进一步加强

行业自查自律，促使检测机构加强自身建设，强化建设工程质量

检测机构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。同时，指导各地检测机构进

一步加强机构内部人员培训，严格按照有关质量检测法律法规、

标准规范开展检测工作，促进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自律和诚信体系

建设，自觉遵守行业规范，自觉维护行业秩序，推动全省检测机



— 7 —

构规范运行。

附件：贵州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专项监督检查情况通知单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2 年 10 月 29 日


